附件1：

山东省化工行业企业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

评估标准（修订版）
单位：                                   日期：                               总分：
	评估指标
	评估

要点
	达标标准
	评分标准
	评估方法
	评估记录
	扣分

	一、基本要求（120分）
	1.机构与职责
（20分）
	1.应明确组织领导机构，主要负责人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全面负责企业“双重预防体系”工作。
2.应明确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部门负责人和车间、班组岗位人员“双重预防体系”工作职责。
	1.未明确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部门负责人及车间、班组岗位人员“双重预防体系”工作职责的，一项不符合扣2分，扣满10分为止。

2.各级各岗位人员未履行工作职责的，一项不符合扣2分，扣满10分为止。

否决项：
1.未明确组织机构，主要负责人未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评估不予通过。

2.本项不得分，评估不予通过。
	查阅：

组织机构设置、安全生产责任制度等相关文件。
询问：
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及各层级、各岗位人员是否掌握“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运行基本要求及应履行的主要职责。
	
	

	
	2.制度

文件
（40分）
	1.企业应结合实际制定符合“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标准要求的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等体系文件，并应传达至各部门/岗位。

2.企业应编制体系运行相关台账、记录。①风险管控记录至少包括风险点登记台账、作业活动清单、设备设施清单、工作危害分析记录风险分析、安全检查表分析记录、风险分级管控记录；②隐患排查治理记录至少包括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清单、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清单、隐患排查计划、排查记录、排查情况通报、隐患整改通知书（单）及复查验收记录等。
	1.制度内容不符合标准要求或企业实际、不具有可操作性，未明确责任部门、职责、工作内容等要求，一项不符合扣2分，扣满10分为止。

2.风险评价准则未结合最新法律法规和企业实际制定或低于标准参考值的，扣10分。

3．制度文件未发放到各部门/岗位，发现一个部门/岗位扣2分，扣满10分为止。

4.未编制相关的台账、记录，或内容不满足相关标准要求，一项扣2分，扣满10分为止。

否决项：
1.未制定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或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评估不予通过。

2.本项不得分，评估不予通过。
	查资料：
1.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含风险评价准则）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等体系文本文件，相关的台账、记录。
2.制度文件发放记录。
现场检查：
工作岗位是否已获取有效的制度文件和相关台账、记录。
注：1.企业如果采用其它危险源辨识和风险分析方法，应当提供相应的辨识分析记录。2.企业采用的安全检查表、隐患排查表等记录，其内容满足隐患排查治理标准要求的，应予认可。
	
	

	
	3.全员

培训

（30分）
	1.企业应开展全员“双重预防体系”知识培训，培训应满足标准和体系运行要求。

2.各级人员应熟悉风险点划分、危险源辨识、风险分析评价、风险控制措施、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的方法和流程。

3.企业应全员参与“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运行。
	1.未制定培训计划，扣5分；未明确培训学时、培训内容、参加人员、考核方式、相关奖惩，一项扣2分；员工未参加培训，缺一人扣2分。扣满10分为止。

2.培训记录、档案不详实或培训记录无效果评价，无签到表，无教材或课件、教师等相关记录的，一项扣2分，扣满10分为止。

3.抽查至少3个岗位且不少于5人进行考试或现场问询，一人不合格或不清楚扣2分，扣满10分为止。

否决项：

1.未开展全员培训，评估不予通过。

2.本项不得分，评估不予通过。

注：企业人数不足5人，全部抽查，评分标准不变。
	查资料：
1.培训计划。
2.培训教育记录与档案。
3.查阅奖惩记录。
抽查问询：
随机抽查各层级、各岗位人员进行问询或闭卷考试，是否掌握“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培训内容。

注：1.年度安全培训计划中包含“双重预防体系”内容，应予认可。2.安全培训教材中涵盖“双重预防体系”内容，应予认可。
	
	

	
	4.责任

考核

（30分）
	企业应建立并落实“双重预防体系”考核奖惩制度，或在安全生产奖惩管理制度明确相关考核奖惩的标准、频次、方式方法等，并将考核结果与员工工资薪酬或奖金相挂钩。
	1.制度中未明确考核奖惩标准、频次、方式方法，一项不符合扣2分，扣满10分为止。
2.未落实考核奖惩制度，扣10分；发现一处落实不到位的，扣5分，扣满20分为止。

否决项：

1.未建立考核奖惩制度或相关制度中未包含相关内容和要求，评估不予通过。

2.本项不得分，评估不予通过。
	查资料：
1.“双重预防体系”考核奖惩制度或安全生产奖惩管理制度。
2.“双重预防体系”考核、奖惩记录，相关财务文件、工资薪酬或奖金发放记录。
	
	

	二、风险
分级管控体系（400分）
	1.风险点排查确定

（100分）
	1.风险点是否涵盖企业主要的设施、部位、场所和区域，以及在设施、部位、场所和区域实施的伴随风险的作业活动。

 
	1.风险点划分明显不合理，未全部覆盖企业主要的设施、部位、场所和区域，以及在设施、部位、场所和区域实施的伴随风险的作业活动的，每遗漏一个/项/方面，扣5分，扣满50分为止。

2.未建立作业活动清单，扣10分；清单未涵盖主要作业活动的，缺一项扣5分，扣满50分为止。
3．未建立设备设施清单，扣10分；清单未涵盖主要设备、设施的，缺一项扣5分，扣满50分为止。

否决项：
1.未建立风险点登记台账，评估不予通过。

2.本项不得分，评估不予通过。
	查资料：
1.风险点登记台账。

2.作业活动清单。
3.设备设施清单。
查现场：
通过分析工艺流程、生产现场判断是否遗漏主要作业活动、设备设施的地点/场所/岗位。

注：企业依托安全标准化的关键装置、重点部位作为风险点的应予认可。
	
	

	
	2.危险源辨识

（100分）
	1.企业应组织相关部门、班组、岗位人员对风险点内的危险源进行辨识。
2.针对作业活动清单，采用合理的辨识方法对每个作业活动或工艺操作进行危险源辨识。
3.针对设备设施清单，采用合理的辨识方法对各类设备设施进行危险源辨识。
4.通过调查和工程分析等方法识别各职业病危害风险点存在的粉尘、化学物、高温、噪声、电离辐射等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来源、接触方式及接触时间、可能导致的职业病和健康损害等。

5.针对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的风险点，应采用危险与可操作分析方法（HAZOP）进行危险源辨识、分析。

6.风险点内主要危险源辨识应全面，不能有明显遗漏。
	1.未针对每个风险点内作业活动清单中的作业活动或工艺操作逐个进行危险源辨识并合理表述，一项扣2分，扣满20分为止。

2.作业活动危险源辨识不全、不合理或主要危险源有明显遗漏的，一项不符合扣5分，扣满20分为止。

3.未针对设备设施清单逐个进行危险源辨识并合理表述，一项扣2分，扣满20分为止。

4.设备设施危险源辨识不全、不合理或主要危险源有明显遗漏，或未考虑根源性（第一类）危险源，一项扣5分，扣满20分为止。
5.

企业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的风险点，未采用危险与可操作分析方法（HAZOP）进行危险源辨识分析、与企业现状不符或超期的扣20分。

否决项：
企业未组织相关部门、班组、岗位人员对风险点内的危险源进行辨识，或只有安全管理部门人员参与，评估不予通过。
	查资料：
1.工作危害分析评价记录。
2.安全检查表分析评价记录。
注：采用HAZOP、FMEA等其他风险辨识分析方法合理辨识分析风险的亦给予认可，但是辨识分析内容有误或不全的参考本评估标准扣分。

询问：
现场询问岗位人员参与危险源辨识、分析情况，是否了解本岗位存在的风险点、危险源及其危害后果（事故类型）。
	
	

	
	3.风险分析评价（100分）
	1.风险管控措施应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并逐项落实；增加风险管控措施后应重新进行分析评价，直至实际风险可以接受。

2.风险评价方法应适用合理，宜用作业条件危险性分析评价法（LEC）或风险矩阵分析评价法（LS）。

3.风险分析评价应坚持“从严从高”的原则，参与评价人员应熟知企业制定的评价准则，取值准确，科学合理分析评价，风险等级判定不能有明显偏差。

4.重大风险的确定，依据细则、实施指南进行判定；对具备直接判定条件的重大风险应按照直接判定标准“应判尽判”。
	1.危险源的现有管控措施无针对性、可行性或未予落实，每发现一项扣2分，扣满20分为止。
2.未采用相应的风险分析评价方法进行分析评价，或风险分析评价方法不合理，或不能提供风险分析评价过程记录的，每项扣2分，扣满20分为止。

3.未依照企业制定的风险评价准则进行风险分析，或风险取值不合理且明显偏低（低于标准参考值）与企业实际不符，每项扣2分，扣满30分为止。 
4.应为重大风险而未判定为重大风险的，一项不符合扣10分；每遗漏一个直接判定的重大风险，扣10分，扣满30分为止。
否决项：
1.应判定为重大风险而未判定为重大风险，存在3项及以上的，评估不予通过。

2.本项不得分，评估不予通过。
	查资料：
1.风险评价准则。
2.工作危害分析评价记录及安全检查表分析评价记录。
3.重大风险管控清单。

4.评审记录。
询问：
评价人员是否熟知风险评价规则并进行正确的评价。
现场检查：
核查岗位人员是否掌握自身岗位相关风险控制措施。
	
	

	
	4.风险分级管控（100分）
	1.企业应结合机构设置情况，综合考虑管控资源、管控能力、管控措施复杂及难易程度，合理确定各等级风险的管控层级。

注：企业机构设置和管控层级不宜超过四级，可参考以下要求：人员数量10人以下企业，如加油站等，可分公司（站）和岗位两级管理；100人以下的企业可分为公司、车间或班组（岗位），两到三级管控；100人以上、1000人以下的，宜三级管控；1000人以上，集团化管理的宜三级及以上管控（集团、二级单位、车间、班组或岗位）；

2.企业应落实生产工艺、设备设施、电气仪表、安全应急等各专业管控风险的责任，明确责任人。

3.企业应建立包含作业活动类和设备设施类的风险分级管控清单，且应组织各层级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评审，由各级负责人审核，并逐级建立；最高级清单应由主要负责人审定发布。

4.企业应结合实际，在风险点现场显著位置设置风险信息告知牌和警示标志，内容应满足标准要求。
	1.未结合企业实际机构设置情况，明确分级管控风险，或管控层级不合理，或未明确各层级风险管控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一项扣2分，扣满10分为止。

2.企业未落实生产工艺、设备设施、电气仪表、安全应急等各专业管控风险的责任，未明确责任人，一项扣2分，扣满10分为止。

3.较大及以上风险（点）的最高级（公司级）管控责任人只有分管安全负责人，未按管控责任实施分专业负责，一项扣2分，扣满20分为止。
4.未逐级建立风险分级管控清单、未经审核审定，无各级评审记录，一项扣2分，扣满20分为止。

5.企业主要负责人、部门（或车间）负责人、岗位人员，未掌握相应管控风险内容，一人次扣2分，扣满20分为止。
6.企业未结合实际，在风险点现场显著位置设置风险信息告知牌和警示标志，或内容不满足标准要求的，一项扣2分，扣满20分为止。
	查资料：
1.机构设置文件、组织机构网络图或岗位安全责任制文件。

2.了解企业的规模大小、人员数量、生产的危险性等。

3.风险分级管控清单和分析评价记录、评审记录。

现场询问、抽查：

1.抽查企业各级、各专业负责人、管理人员、生产岗位操作人员等，询问了解机构设置情况、风险管控情况。

2.现场抽查不少于3处风险点，其中至少1处较大及以上风险点，查看风险信息公告栏、告知牌内容是否明确有关部门和各级负责人，设置的警示标志种类、数量、位置等是否满足相关要求。
	
	

	三、隐患排查治理体系(400分)
	1.编制

隐患排查清单

（80分）
	1.企业应将风险分级管控清单转化为与企业实际相适应的隐患排查清单，并分别建立各层级（公司、车间、班组）、各专业（工艺、设备、电气、仪表、消防应急）、各岗位（岗位巡检）的《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清单》和《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清单》。

2.隐患排查清单应包含《风险分级管控清单》中所有风险点的管控措施，并明确排查内容、标准、方法。

注：企业根据隐患排查清单结合实际进行转化，并形成各层级、各专业、各岗位的隐患排查清单的，应予认可；企业采用自有的安全检查表、隐患排查表等记录，其内容覆盖所有风险点且满足隐患排查治理标准要求的，应予认可。


	1.未建立各层级、各专业、各岗位的《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清单》和《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清单》，缺一项扣5分，扣满40分为止。
2.隐患排查清单未包含所有的风险点、全部危险源和现有的风险管控措施，或未与风险点内容相对应，扣10分；未明确排查内容、标准、方法，一项扣5分，扣满40分为止。
否决项：1.未将风险分级管控清单有效转化成隐患排查清单，且建立或形成的清单未覆盖所有风险点，又不能满足隐患排查治理标准要求的，验收评定不予通过。

2.本项不得分，评估不予通过。


	查资料系统：
1.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清单。

2.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清单。

	
	

	
	2.制定

排查计划（20分）
	企业应根据生产运行特点、季节特点，制定隐患排查计划（实施方案），明确排查方式、排查时间、排查项目、排查类型、排查目的、排查要求、排查范围和组织级别，要同时明确各层级、各专业、各岗位排查人员的隐患排查责任。

注：排查计划不包括日常岗位巡检；企业制定的安全检查计划内容包含隐患排查内容和要求的，应予认可。
	1.未制定隐患排查计划，扣5分。
2.排查计划内容不全，缺一项扣1分，扣满10分为止。

3.未明确各层级、各专业、各岗位的隐患排查责任，扣5分。


	查资料：
隐患排查计划等资料。
	
	

	
	3.组织

实施

（150分）
	1.企业应按照隐患排查计划进行隐患排查，并详实填写隐患排查记录，并宜保留相关影像资料。

2.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向从业人员通报。

3.隐患排查类型、周期、实施主体应符合通则、细则等地方标准的要求。
	1.各层级未按隐患排查计划及周期组织隐患排查，缺一次扣10分，扣满50分为止。
2.抽查各组织级别使用的各类隐患排查记录表，缺一种排查表扣10分，扣满50分为止。
3.排查记录与实际不符、记录不详实的，隐患信息填写不准确、不全面的，隐患排查表存在漏项未排查的，发现一项扣10分，扣满50分为止。

否决项：
1.未向从业人员通报的。

2.存在任意管控层级现场隐患排查未运行，评估不予通过。
3.伪造记录，弄虚作假，排查流于形式的，评估不予通过。

4. 本项不得分，评估不予通过。
	查资料：
1.通报文件；

2.抽查各层级隐患排查记录（原始清单/表）；

3.现场随机抽查是否有隐患。
	
	

	
	4.一般

隐患治理（100分）
	1.企业应对排查出的隐患建立隐患治理台账；对查出的当场不能立即整改的每个隐患均应下达隐患治理通知，明确隐患整改“五定”要求，并以适当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隐患信息。
2.隐患责任单位应对隐患进行原因分析，落实隐患治理“五到位”要求，并将治理整改情况及时反馈至隐患排查组织部门。
3.隐患治理完成后，应根据隐患级别组织相关人员对治理情况进行验收，实现闭环管理。

4.企业所有隐患项目均应按期完成隐患治理。
	1.未建立相应的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公司、车间、班组缺一项扣2分；未明确隐患整改“五定”要求，缺一项扣2分。扣满20分为止。
2.隐患排查组织部门未下达隐患整改通知书，或未通报隐患排查结果，一项扣2分；隐患整改通知书未完整记录隐患及其整改过程的、或内容不全的，缺一项扣2分。扣满20分为止。
3.隐患责任单位未对隐患进行原因分析，未落实隐患治理“五到位”要求，未将治理整改情况及时反馈至隐患排查组织部门，一项扣5分，扣满20分为止。
4.隐患整改后未对整改情况进行验收或未保留验收记录，一项扣5分，扣满20分为止。
5.隐患项目未按期完成隐患治理，现场检查存在隐患而企业未发现的，一项扣5分，扣满20分为止。

注：企业规模较小，台账记录等应结合实际组织架构进行评估，评分标准不变。
	查资料、查信息系统：
1.隐患排查记录；

2.隐患通报；

3.隐患整改通知书；

4.隐患整改记录；

5.隐患验收记录；

6.隐患排查治理台账。

注：同一记录中内容满足上述1、4、5项相关要求，应予认可。
	
	

	
	5.重大

隐患治理（50分）
	1.企业应依照《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组织重大隐患排查，判定为重大隐患的应及时组织评估，并编制隐患评估报告书。

2.企业应根据评估报告书制定重大隐患治理方案,治理方案内容应符合细则的规定，并将治理方案按相关规定上报有关部门。
3.企业对无力解决或不具备整改条件的重大事故隐患，应采取有效防范措施，书面向直接主管部门和当地政府报告，说明原因和采取的防范措施，同时纳入隐患整改计划，限期解决或停产。

4.重大隐患治理工作结束后，企业应组织对治理情况进行竣工验收或复查评估，并将治理结果按规定上报有关部门。

5.企业对确定的重大隐患项目应做到整改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预案“五到位”，并建立档案，档案内容包括：评估报告与技术结论、评审意见、隐患治理方案、治理时间和责任人、竣工验收报告、备案文件等，且应保留纸质记录。

注：基础管理隐患评估内容、档案内容、治理方案等内容可从简，或结合企业实际制定整改计划即可；整改难度大、风险高，且构成项目的生产现场类隐患治理资料应详实全面。
	1.企业未对照判定标准开展重大隐患排查；或现场存在重大隐患未排查出的；本项不得分。

2.存在重大隐患且未进行评估，或未编制隐患评估报告书，发现一项扣10分，扣满50分为止。
3.评估报告书内容不详实的，未包括隐患的类别、影响范围和风险程度以及对事故隐患的监控措施、治理方式、治理期限的建议等内容，缺一项扣2分，扣满10分为止。
4.未根据评估报告书制定重大隐患治理方案的，一项扣10分，扣满50分为止；未按照治理方案要求及时治理的，本项不得分。
5.重大隐患治理工作结束后，未及时组织竣工验收或复查评估，一项扣10分，扣满50分为止；未将治理结果上报有关部门，本项不得分。
6.重大隐患项目未做到“五到位”，一项扣10分；未建立档案，或档案内容不全，一项扣5分。扣满50分为止。
否决项：
1.存在重大隐患，企业未能自行排查出，或未按规定上报治理方案及治理结果，评估不予通过。

2.对无力解决或不具备整改条件的重大事故隐患，未采取防范措施、未书面报告，或未纳入计划，或未限期解决或停产的，评估不予通过。

3. 本项不得分，评估不予通过。
	查资料：
1.重大事故隐患档案（含排查记录、评估报告书、整改方案、复查验收记录等）。
2.隐患排查治理台账。
现场检查：
查看隐患治理情况及治理效果。
	
	

	四、信息化管理
（50分）
	信息

系统

应用
（50分）
	1.企业“双重预防体系”实现信息化管理，相关信息系统中企业基本信息、“双重预防体系”相关组织机构及人员、设备设施库、作业活动库、相关管理制度、体系文件等信息填写完整。
2.信息系统中，风险分析、评价记录和隐患排查记录完整。
3.信息系统中，风险分级管控清单和隐患治理台账真实有效。
4.企业自建信息系统应与相关监管部门信息平台实现信息互联互通。
	1.信息系统中，企业基本信息、“双重预防体系”相关组织机构及人员、设备设施库、作业活动库、相关管理制度、体系文件等信息填写不完整的，缺一项扣2分，扣满10分为止。
2.未对所有确定的风险点进行危险源辨识、分析和评价的，缺一项扣2分；评价记录和隐患排查记录填写不完整的，缺一项扣2分。扣满20分为止。
3.系统显示存在无理由超期未排查的或者未整改的，一项扣2分，扣满20分为止。
4.未在信息系统内运行隐患排查的，企业应用自建信息系统，未与相关监管部门信息平台实现信息互联互通的，该要素不得分。
	查资料、查信息系统：
登录相关系统（包括企业自建系统）对企业填报系统信息情况进行检查。
注：采用系统内不存在的危险源辨识分析及风险评价方法合理辨识的，应予认可。
	
	

	五、持续改进（30分）
	1.评审
（10分）
	企业每年至少对“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情况进行一次系统性评审，并形成评审报告。

注：企业组织安全标准化绩效自评或体系管理评审，形成的自评报告或管理评审报告内容包含“双重预防体系”的，应予认可。
	1.每年未至少进行一次“双重预防体系”运行情况评审的，扣5分。
2.未根据评审情况编制评审报告的，扣5分。
	查资料：
评审记录或评审报告。
注：企业初始创建阶段进行首次“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评定验收时，未编制评审报告的，本项目不得分。
	
	

	
	2.更新
(20分)
	1.企业应适时、及时针对工艺、设备、管理、人员等重大变更开展危险源辨识、风险分析评价，更新风险信息与风险管控措施，编制、更新风险分级管控清单。
2.应根据风险管控措施的变化情况或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变化，及时更新隐患排查清单（表）或安全检查表，并按清单（表）实施隐患排查。
	1.未适时、及时对变更过程的风险进行危险源辨识及风险评价，发现一项扣1分，辨识分析及评价不到位的，一项扣1分，扣满5分为止。
2.新一轮风险评估后未及时更新风险管控清单的，扣5分。
3.未根据风险变更情况及法律法规的变化及时更新隐患排查内容，发现一项扣1分，扣满5分为止。
4.未根据更新的隐患排查表实施隐患排查，发现一项扣1分，扣满5分为止。
	查资料：
1.变更通知单。
2.变更前危险源辨识及风险评价记录。
3.风险管控清单。
4.针对变更情况制定的隐患排查表。
5.隐患排查记录及治理台账。
现场检查：
现场核查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变更情况。
	
	


备注：

1.本评估标准适用于对化工行业企业“双重预防体系”运行情况进行阶段性评估，表中“双重预防体系”指安全生产“双重预防体系”。
2.总分共计1000分，累计得分/总分X100=实际得分。
3.企业得分800分合格。任一“评估要点”为零分，评估不通过。
4.评估记录应根据评估标准逐项描述评估情况，严禁仅简单填写不符合。
5.以抽查形式进行询问或者检查的情况，应将总数、抽查数目、不符合情况等描述清楚。
6.本评估标准最终解释权在山东省应急厅。
